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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受执法机关委托，对下列标的进行公

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

铁丝、木碳、螺纹钢、及灭蝇药各一批（详见拍品

清单）。起拍价0.38万元-12.8万元(设有保留价)。

二、报名、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至2010年

1月20日下午4时前携带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

件到本公司（金华市双龙南街 811号工人大厦

826室）办理竞买报名手续（双休日除外），并交纳

2万元的保证金（不计息），未竞得拍卖标的者保

证金全额退还。拍卖会前二天预展或实地察勘。

三、拍卖时间、地点：2010年1月21日上午

10：0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

四、联系电话：0579-82479278 13957996654

网址：http://www.zjdspm.cn

浙江鼎盛拍卖有限公司

2010年1月13日

鼎盛拍卖公告

注 销 公 告
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解散公司，请债权人

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

富阳市交通设计有限公司

2010年1月13日

关于设立浙江省政法干警监督举报电话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政法队伍建设，促进政法干警公正廉洁执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决定

设立浙江省政法干警监督举报电话。举报电话：0571-87056114。受理时间：每周一至周
五，上午：8：30-11：30，下午：2：00-5：30。
特此公告。

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员会

2010年1月13日

义乌治理“小耳朵”
本报讯 日前，义乌市佛堂镇会同文化

宣传、公安、广电、工商、行政执法等部门组成
联合执法组，对非法安装地面卫星接收设施
（俗称“小耳朵”）的行为进行了治理。

这次集中整治共查处清理“小耳朵”15
套，查处非法销售单位 5家。在执法现场，执
法人员还向周围群众发放了《关于加强卫星
地面接收设施管理的通告》。

私自安装“小耳朵”属于违法行为，一旦
发现，将依法没收设施并追究法律责任。佛
堂镇已建立起长效管理工作机制，以消除不
良信息的传播途径。

■通讯员 徐小军 本报记者 徐晓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复印件”打赢“原件”
本报讯 1 月 11 日上午，东阳检察院民

行科接到了一个感谢电话。电话是一起经济
纠纷案的被告厉某打来的，他刚刚收到了法
院“驳回原告起诉”的再审判决书。
事情还得从 5年前说起。当时，徐某和厉

某合伙承包了由浙江蓝天白云会展中心经
营的康娱部演艺厅，承包期限从 2005 年 2 月
24 日至 2005 年 8月 23 日止。但在 2005 年 4
月 25 日，徐某和厉某就结束了合伙关系，并
对期间的债权、债务都进行了分割清算。

让厉某没想到的是，2006 年 6 月 23 日，
徐某向东阳市人民法院起诉，诉称自己与蓝
天白云会展中心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期间聘
请被告厉某负责经营演艺厅酒吧。有 8万多
元营业款一直在厉某处，诉请被告返还。徐
某还提供了一份其单方与蓝天白云会展中
心签订的《演艺厅经营承包合同》。

厉某则提供了一份其与徐某合伙承包
经营合同的复印件。原审法院认为被告提供
证据系复印件，不予采信，遂判处被告返还
69285.22 元。
明明是合伙，怎么成了雇佣？越想越不

服气的厉某决定申请抗诉。2008 年 9 月，东
阳检察院民行科的检察官仔细审阅案卷后
发现，虽然原告提供的是承包合同的原件，
但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与被告之
间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而被告虽然提供
的是合伙承包经营合同的复印件，但同时还
提供了证人证言、收款凭证等 6份证据。从
内容上看，这些书证与证人证言组成了一个
完整的证据体系，相互印证。

为了确定双方提供的合同的真实性，承
办人还专程向浙江蓝天白云会展中心有限
公司进行了核查，发现该公司存档的材料
中，被告提供的合同是反映本案讼争期间该
公司演艺厅经营情况的唯一档案材料，而没
有发现原告出示的那份承包合同。因此，被
告提供的承包合同尽管是复印件，但其来源
合法、内容真实，并有其他书证、证人证言的
佐证，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于是，东阳市检察院依法提请金华市院
抗诉。2008 年 10 月 21 日，金华市检察院向
金华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009 年 11 月 18 日，东阳市人民法院开
庭再审此案。2010 年伊始，被告厉某终于等
到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再审判决书。

■通讯员 陈旌德 杜晓笑

本报讯 前日，泰顺法院
立案 庭 的 工 作人 员 来 到 87
岁的老刘的病床前，为他办
理了一起借款纠纷的立案手
续。一桩心事了了，老人可以
安心养病。

为有特殊需要的困难群众提
供最人性化的司法服务，这是泰

顺法院用切切实实的行动在贯彻
刚刚结束的全省政法工作会议的
精神。

当天下午 4 点左右，泰顺法
院立案庭的工作人员接到了一个
电话，对方说自己 87 岁高龄了，
卧病在床，想要立个案子。

老人姓刘，住泰顺县罗阳镇

泰寿路。他想起诉的是一个民间
借贷案件，但自己行动不便无法
到法院办理立案手续。放下电话，
立案庭的工作人员就立即赶去老
刘的家里。

老刘躺在床上，介绍了自己
想起诉的案件的情况。他说，2008
年 8 月 4 日，他借给夏某某 35000
元，约定利息按每月 2%计算，对
方出具了借条。此后，老刘多次向
夏某某催讨这笔钱，均无果。老刘
近期生病了，急需用钱，所以他想
到了这笔借款。于是，老刘抱着试
试看的想法给法院打了求助电
话。没想到，法院的工作人员很快
就上门来了，并当场给他办妥了
全部立案手续。老刘高兴地不断
道谢。

刚刚结束的全省政法工作会
议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改进
作风，多到群众生活困难的地方
调查研究，切实了解群众疾苦，解

决实际困难。同时，全省法院院长
会议也提出全省法院要在保障民
生上下功夫。

这些会议精神迅速在本报
的基层联系点泰顺法院引起了
很大反响，该院连日来一边学
习会议精神，一边积极贯彻到
行动中去。

据介绍，该院为了方便山区
群众诉讼，弥补法庭、审判站在流
动性方面的局限性，专门设立了
“流动法庭”，由专人组成审判组，
深入乡村社区、田间地头，就地调
解、即时审理，为残疾人、孤寡老
人等特殊群体和偏远地区的当事
人提供上门立案、预约开庭等多
项便民和人性化的服务。以后，该
院还将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完
善各项服务，切实为山区群众解
决诉讼难问题。

■本报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林洲阳

贯彻全省政法工作会议精神

八旬老人病床前头立了案

本报讯 “太子龙”是国产男
装品牌，“龙太子”也是个服装注
册商标。昨天，杭州市滨江区法院
开庭审理一起商标专用权纠纷案
件，对簿公堂的就是“太子龙”和
“龙太子”。

成都个体户李某在当地经营
一个“龙太子”服装店。李某在庭
上说，他为了创建自己的童装品
牌，1997 年 6 月 28 日，经国家工
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了“龙太
子”商标，有效期到 2017 年 6 月
27 日止。

李某说，2008 年 4 月，他发现
太子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太子龙控股集团）与浙江太
子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太子龙文化传播公司）合伙以
“龙太子”字样做童装品牌商标，
并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大肆宣传。
当年 9 月 2 日，他向太子龙文化
传播公司发去公函，提出严正交
涉，指出对方侵犯其注册商标专
用权，要求立即停止侵权。

但是，2009 年 9 月 14 日、
2009 年 9 月 17 日，他在杭州百货
大楼、银泰大厦等商场依旧买到
了太子龙控股集团和太子龙文化
传播公司销售的标有“龙太子”商
标的童装。

李某据此认为，太子龙侵犯
了他的“龙太子”商标专用权，要
求法院判决确认侵权行为，并判
令停止侵权、赔礼道歉。

李某起诉到滨江法院后，太
子龙控股集团和太子龙文化传
播公司均提起反诉。

“李某在 1997 年将
‘龙太子’注册为商标侵
犯了太子龙控股集团的
著作权和企业名称在先
权利。”太子龙控股集团
说，“太子龙”是驰名商
标，而“龙太子”来源于
他们拥有著作权的文字
作品《龙族兄弟》中的主
人公“龙太子”和“龙贝
贝”。太子龙文化传播公
司又以这两个主人公制
作了动漫作品《龙脉传
奇》，使得“龙太子”和
“龙贝贝”成了家喻户
晓的卡通明星。在此基
础上，他们开发相关服
装、文具等衍生产品进
入市场。

太子龙文化传播公
司也提出反诉认为，动
漫作品《龙脉传奇》是他
们公司投资制作的，李
某侵犯了他们公司的著
作权在先权利。他们要
求李某停止侵权，并赔
偿经济损失 1万元。
同时，太子龙文化传

播公司指出，2008 年 9
月，李某曾在交涉函中
要求他们经他授权使用
“龙太子”商标或购买该
商标，否则将诉诸法院。

滨江法院昨天开庭
审理后，没有当庭宣判。
■本报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滨法

“龙太子”“太子龙”
你告我来我告你
这场官司昨日开庭

前天下午，嘉兴市民政局27名机关干部走进了市福利院，牵手

27名孤残儿童。孩子们收到了爱心家长送上的生活、学习用品，感受

温暖和关爱。

■李剑铭 摄

“妈妈，亲一个”

寻 亲 公 告

请以上女弃婴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到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

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0年1月13日

某女婴于 2009 年 11 月 5 日被发
现遗弃在桐庐县桐君街道下洋洲村大
樟树原恒久手帽厂大门口，当时女婴
外裹黄色小棉被，身旁无其他物品。


